
东师校发字[2022]98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管理办法》已经 2022

年 6月 13 日第 8次校长办公会和第 10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

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管理办法

东北师范大学

2022 年 6 月 15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和消

除实验室安全隐患，根据《东北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等制度，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级各类教学、科研实验室（包

括各种操作、训练室）。 

第二章 组织体系 

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实行

学校、二级单位、实验室三级管理体制，逐级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第四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是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

工作的领导机构，统筹协调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研究决定有关

重大事项，指导和监督相关职能部门履行相关职责。资产与实验

室管理处是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管部门，负责制定校级

实验室安全检查管理办法，监督指导各单位做好实验室安全检查

整改工作。学校成立实验室安全督导专家组，检查全校实验室，

及时发现安全隐患，跟踪复查隐患整改情况。 

第五条 二级单位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检查整改工作的责任



 

 

主体，党政负责人是主要领导责任人，二级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检查整改工作，明确分管班

子成员和各实验室管理人员，根据工作需要指派专人协助做好本

单位实验室安全检查整改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学

校要求，制定符合本单位学科特色的实验室安全检查制度和检查

计划，组织实施并监督整改。 

第六条 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安全检查整改工作直接责

任人，负责根据学科特色和风险特征，制定本实验室安全检查制

度和检查计划，并具体实施。实验室应指定专人负责本实验室安

全检查整改工作。 

第三章 检查内容与形式 

第七条 实验室安全检查内容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

安全检查项目表》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执行。包括责任体系、规

章制度、安全宣传教育、实验场所、安全设施、基础安全、化学

安全、生物安全、辐射安全、机电安全、特种设备与常规冷热设

备等方面。 

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检查按照组织形式分为校级检查、院级

检查、实验室自查和安全值日。 

第九条 校级检查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组织，主要包括督

导巡查、专项检查和跟踪复查。 

（一）督导巡查 

学校根据工作需要，对风险较大的学院派驻督导专家，协助



 

 

学校、学院进行实验室安全督导巡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二）专项检查 

重要时间节点、高风险时期，或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或

根据实际需要，学校组织对各级各类教学科研基地、实验场所、

危险品储存使用场所等开展专项检查。 

（三）跟踪复查 

督导专家根据学校下发的整改通知书和学院回复的整改报

告，跟踪检查实验室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 

第十条 院级检查由各学院参照校级检查模式自行组织，并

根据学科特点和实验室风险特征确定具体检查形式与频次，但不

能低于学校要求的检查频次。 

（一）常规巡查 

学院分管负责人组织人员或指派专人定期对所属实验室进

行日常巡查,每月不少于 1 轮。 

（二）专项检查 

重要时间节点、高风险时期，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或根

据实际需要，各学院组织专项检查。 

（三）跟踪复查 

学院实验室安全秘书根据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检查发现的问

题和各实验室回复的整改报告，跟踪检查整改情况。 

（四）督查 

由院级领导、相关专家组成督查组，对整改不及时、整改不



 

 

到位的实验室安全隐患点进行现场督查。 

第十一条 实验室自查由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根据上级要求

及本实验室安全情况自行组织，检查频次每周不少于 1轮，并跟

踪复查本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第十二条 实验室应建立实验室安全值日制度。每日指定专

人对本房间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每日最后一位离开实验室的人员

应对房间安全情况进行逐项确认（检查水、电、气、仪器设备、

门窗等），建立自检自查台账，并留存记录。 

第十三条 各级各类实验室安全检查应做好检查记录，建立

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台帐，并存档备查。 

第四章 隐患整改 

第十四条 隐患整改由实验室具体负责，按照 “谁发现，谁

建账，谁监督”的原则，隐患问题须实行“隐患登记-通知整改-

整改追踪-隐患复查-隐患核销”的方式闭环管理。 

第十五条 校级检查结果由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向隐

患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院级检

查结果由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通知实验室安全责任人

进行限期整改；实验室自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整改。 

第十六条 整改责任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工作，校

级检查由派驻督导专家跟踪复查，院级检查由学院指派专人跟踪

复查；整改完成前，实验室须采取防范措施，加强监管，防止事



 

 

故发生。 

第十七条 对因客观原因未能在整改期限内完成隐患整改的

实验室，采取如下方式。 

（一）存在特殊情况。在整改期限内向所在单位说明缘由并

提出延期申请，审批通过后，在重新确定的时限内完成整改；校

级检查须由学院审批后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 

（二）无法自行解决。逐级上报至相关部门，请求协助处理。 

第五章 安全报告与责任追究 

第十八条 学校不定期对安全检查结果进行通报，其中校级

及以上专项检查结果以简报形式通报校领导及学校实验室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院级检查结果通报方案由学院自行确定。 

第十九条 隐患整改责任心不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连续

3 次检查发现隐患仍然存在的实验室，将采取关停实验室、对二

级单位约谈等措施，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或造成事故的，学

校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

学校等相关文件、制度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